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阶段问询问题
1.请发行人：（1）补充说明报告期经销商客户最终销售的下游客户（主控原厂、手机屏幕厂商、手机摄像头模组厂商和ODM厂商等终端客户）及其应用产品情况，包括终端应用产品的品牌型号及出货量，并与发行人产品销量作匹配性分析；（2）按照产品分类、销售模式披露报告期各期未封装晶圆产品的前五大客户情况，包括收入金额及占比、合作时间、下游最终客户及应用产品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3）披露未封装晶圆产品的成本构成及与其他产品的区别；（4）说明发行人对未封装晶圆产品在生产、运输、销售、结算等环节与行业惯例的区别及下游客户用于进一步生产的工艺流程。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结合物流运输记录、资金划款凭证、发货验收单据等，列表说明销售收入的核查情况，包括走访等方式的核查比例、第三方回款金额及占比，是否经过书面确认相关销售数量及回款金额，说明获取的证据，并对是否已取得充分适当的核查证据发表明确意见。

2.请发行人说明：（1）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通过历史上代持认定规避实际控制人相关义务的情况；（2）发行人被代持股东工作经历、专业背景、在原工作单位从事主要工作内容以及与发行人主营业务之间关系；（3）被代持股东作为发行人发明专利的发明人距其从原单位离职时间，相关发明作为被代持股东在发行人任职期间形成职务发明的依据是否充分，是否具有合理性；（4）发行人认为相关专利不存在侵权或者不是相关发明人在前单位的职务发明判断依据是否充分，是否存在被主张权利的法律风险。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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